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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别：B类

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
签发人：王晓熊

未司提函〔2024〕1 号

对区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
第 205 号提案的复函

李志山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规范未央区法律服务公司市场建议的提

案》（第 205 号）收悉９现答复如下：

您在提案中提到的法律服务公司市场存在行业乱象的

问题９我们高度赞同９接到提案后９我局充分发挥职能作用９

协同区市场监管局积极做好此次提案答复工作。

一、未央区目前法律服务市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区司法局管辖：未央区现有律所 101 家、律师 1690

名９基层法律服务所 7 家、法律服务工作者 35 名９法律援

助中心 1个、法律援助工作人 4名９公证处 1个、公证员 6

名９人民调解组织 347 家、调解员 1612 名。

（二）区市场监管局管辖：目前９全区名称和经营范围

含有“法律咨询”已成立的市场主体 85 户９其中企业 78 户９

个体 7户；含有“法律服务”的 29 户９其中企业 29 户。

二、问题根源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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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群众易混淆法律咨询服务公司和律所，权益难保

障。法律咨询服务公司经营范围含有“法律咨询”“法律服

务”等９但其公司并没有专业法律人员９一般消费者在公司

工作人员“花样”营销下９会将其无权从事的“诉讼代理”

等业务委托付费９导致后期维权困难。

二是以法律咨询公司名义从事律所业务，破坏司法行业

秩序。法律服务公司违法承接诉讼案件后９发包给律师或律

师事务所９充当“掮客”“中介”９给司法公正带来损害９

扰乱正常法律服务秩序。

三是制度规范尚需填补，行业监管存在风险隐患。法律

咨询服务公司由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准入９准入无特殊限制９

对管理经营者的资质无其他要求９司法行政部门也未能参与

准入审查９在实践中存在监管真空９出现问题也难以找到相

应的主管部门投诉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计划

您反映的此项问题９已经引起了司法部、市场监管总局

的高度重视９两部局成立联合调研组赴地方开展实地调研９

并将在深入调研、充分听取意见的基础上９研究出台规范法

律咨询服务机构有关法律政策措施。下一步９我局将从以下

几个方面重点着力９努力净化法律服务市场：

一是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群众认知和辨识能力。通过线

上线下加大对法律服务机构的宣传９公布未央区三级公共法

律服务平台和在册的律所、律师９引导群众通过全国律师执

业诚信信息公示平台查询律所、律师信息９选择合格、可靠

的法律服务机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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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是强化日常监管，积极开展联合执法检查。积极从各

类投诉中寻找违法违规线索９并联合未央、经开市场监管部

门开展现场执法检查９根据各自工作职责进行专项整顿９严

肃查处法律服务咨询市场主体违规从事“律师从事业务”、

违规开展宣传推广、违反价格规范收取费用、未按规定办理

变更、注销登记９律师事务所向法律服务咨询公司支付介绍

费等不正当手段承揽业务、不统一签订代理合同、不统一收

费等违法执业行为。

三是关注工作动态，全面做好贯彻落实。持续关注跟进

司法部、市场监管总局最新工作动态９在规范法律咨询服务

机构有关法律政策措施出台后９制定我区有关实施细则方

案９并联合市场监管等部门全面做好贯彻落实９在顶层制度

设计保障下９从根子上解决法律咨询服务行业乱象等问题。

再次感谢您对未央区法律服务市场监管工作的关心和

支持９也希望您能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更多建议和意见。此复

函已经区司法局局长王晓熊审签。如您对以上答复有意见提

出９请填写在回执上９以便我们进一步改进工作。

特此函复。

西安市未央区司法局

2024 年 6 月 4 日

（联系人：程芳 电话：8636291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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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＇无正文）

抄送：区政协提案委９区政府办公室。


